
智行理财网
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实例(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新投融资专委会)

近日，赣州市宁都县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中心通过诉前调解的方式高效化解一
起涉企纠纷，帮助公司顺利拿回代偿款。

原告是浙江省一家融资担保公司，2018年12月27日，原告与被告宋某就宋某向工
商银行借款一事签订了一份《信用卡分期购车担保服务合同》。内容约定：原告为
被告向工商银行借款提供担保，若被告违约导致原告替被告承担偿还责任，则原告
有权向被告要求赔偿代偿本金及相应的违约金和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以及
相关经济损失。

后工商银行如期向被告发放了贷款，但被告未按约定按时归还借款。原告按照约定
于2021年6月8日代偿28594.99元，代偿后，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偿还责任，但被告
一直未依约履行。为此，原告公司将起诉材料邮寄至宁都县法院准备通过司法途径
将代偿金拿回。本着尽快将此纠纷化解，减轻双方诉累的原则，立案庭将此案委派
至宁都县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中心进行诉前调解。

调解员陈凤洲在收到此案后，主动与双方当事人联系，认真梳理事情的前因后果。
“合同约定没问题，这个事实很清楚，原告的证据很充分，这笔钱是一定要还的，
而且公司派人过来处理产生的费用可能还要你出嘞，最好还是尽快还掉……”通过
调解员陈凤洲电话里耐心细致地分析，宋某希望调解员可以组织双方调解。

考虑到原告公司远在浙江省，来到宁都县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很高，调解员陈凤洲
决定使用法院远程视频系统进行线上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宋某当场支
付28594.99元代偿金及2021年6月8日以来的违约金，共计35460.33元，而原告公
司也撤回了起诉。

“我们跟了两年都没有结果，这次短短几天就还了款，不仅省了开庭路费用，而且
不收一分钱诉讼费用，感谢法院主持！”纠纷处理后，原告公司法务人员对宁都县
法院的工作高度认可。（曾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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